
两个小区之间有一条通道， 围绕这条通道的归属和隔壁

小区能否通行， 两个小区的业委会和物业公司展开了“激烈”

的争夺， 甚至一度大打出手……

一条通道
相邻小区共用

两次诉讼
确认通行权利

老旧小区

面临通行难题

建成于 20 世纪 90 年代的某广

场小区和隔壁更早建成的居民小区

中间有一条通道。 广场小区建成

后， 委托 A 物业公司提供物业服

务， 物业公司便在通道处设置了出

入道闸和保安岗亭， 对出入车辆进

行管理。

而作为小区车辆出入的主要通

道， 隔壁的居民小区也在这条小路

的东侧设置了五个停车位， 供该小

区业主停放车辆， 由 B 物业公司

进行管理。

由于都属于老旧小区， 随着车

流量的增大， 两个小区围绕这条通

道通行问题的矛盾也日益凸显。

2019 年底， 广场小区业委会

终止了与 A 物业公司的物业服务

关系， A 物业公司便退出了小区的

物业服务。 与此同时， 广场小区的

业委会依据小区宗地图红线， 要求

隔壁的居民小区和 B 物业公司移

交通道的使用权， 并且不允许隔壁

小区的业主继续使用这条通道。

交接日前

展开“抢路大战”

由于 A 物业公司的服务合同

关系被广场小区业委会解除， 公司

便不得不退出该小区。

就在交接日前几天， 广场小区

业委会的部分人员试图抢占这条通

道的控制权， 而 B 物业公司和保

安则坚守岗位， 双方展开了一场

“抢路大战”， 两个小区的居民也纷

纷前来围观， 导致了人员聚集和局

部交通的堵塞。

闻讯赶来的民警制止了双方的

冲突， 但对于问题的根源， 也就是

这条通道究竟归谁所有、 居民小区

能否使用这条通道， 两个小区各执

一词。 最后， 由当地街道和相关部

门出面， 组织双方进行谈判后有了

一个初步处理方案： 暂时先将广场

小区通向这条通道的门封闭， 不允

许机动车出入， 仅行人可以通行。

至于广场小区主张这条通道属

于该小区所有， 要求 B 物业公司

移交管理权， 街道要求他们通过诉

讼途径解决。

初次交锋

原告诉请有误

很快， 广场小区业委会方面便

有了行动， 他们提起了物业服务合

同纠纷诉讼， 要求 B 物业向其移

交系争通道。 遭到起诉后， B 物业

公司找到我商讨对策。

对于广场小区业委会的这一诉

讼， 我认为物业公司不需要担心，

因为我方仅仅是受托管理， 并非实

际的决策者。

同时， 在通道权属不明的情况

下， 广场小区业委会应当以居民小

区业委会为被告。 现在他们提起物

业服务合同纠纷之诉， 要求移交通

道管理权显然是请求权基础有误。

果然， 在我们的积极应诉下，

法院基本认可了我们的观点， 即广

场小区东通道及东通道岗亭由 B 物

业公司受托进行物业管理， 广场小

区业委会无权要求 B 物业公司直接

向其移交通道及通道岗亭的物业管

理权， 而应依法就通道及东通道岗

亭的用益物权及物业管理权向居民

小区业委会主张权利。

一审判决后， 广场小区业委会

提出了上诉。 二审判决驳回上诉，

维持原判。

二次诉讼

变更诉讼请求

2024 年初， 广场小区业委会以

居民小区业委会、 B 物业公司为被

告， 发起了第二场诉讼。

他们认为， 根据小区竣工图纸及

宗地图显示， 系争通道在广场小区红

线范围内， 而居民小区的红线并未包

括该通道范围， 但居民小区业委会、

B 物业公司一直侵占着该通道。

为此， 广场小区业委会向法院提

交了两份核心证据： 一份是广场小区

总平面图， 一份是产权证和宗地图，

用以证明系争通道在他们小区的红线

范围内， 隔壁居民小区的红线并未包

括该通道范围。

在法庭上我们指出， 我方作为物

业公司仅是受托进行物业管理， 并非

实际的决策者。 根据生效判决， 已经

认定广场小区业委会无权要求我方移

交系争通道及岗亭。

同时， 我们指出， 本案归根结底

涉及“相邻权” 的问题。 《民法典》

明确规定： 不动产的相邻各方， 应当

按照有利生产、 方便生活、 团结互

助、 公平合理的精神， 正确处理截

水、 排水、 通行、 通风、 采光等方面

的相邻关系。

即使广场小区享有通道的所有

权， 但依据两个小区建成时间的先

后， 以及通道形成和使用的历史与现

状， 广场小区也不应妨碍居民小区业

主继续通行的权利。

法院判决

确认通行权利

最终， 法院经审理， 基本采纳了

我方的代理意见。 法院认为， 广场小

区竣工并入住使用后， 即在该小区楼

房东侧建有系争通道， 并在小区出入

口至该通道间设置了匝道供车辆及人

员出入， 已自然形成系争通道供原、

被告小区居民共同通行使用。

被告居民小区先于原告广场小区

建成使用， 系争通道建成后长期以来

一直为两个小区居住人员及车辆出

入。 后来， 广场小区的出入口由公安

机关予以封闭， 仅供行人通行。

根据相关法律规定， 设立建设用

地使用权， 应当符合节约资源、 保护

生态环境的要求， 遵守法律、 行政法

规关于土地用途的规定， 不得损害已

经设立的用益物权。

广场小区建成在隔壁居民小区之

后， 即使其小区竣工图显示系争通道

在其小区土地划分范围内， 也不应对

已建成小区的通行形成妨碍。

况且， 居民小区为老旧小区， 其

规划和配套在当时条件下并不完善，

不应以之后的区域权属划分对该小区

居民的生活便利造成影响， 从而对小

区相邻方产生妨碍。 现原告在系争通

道已形成二十多年使用状况的前提

下， 仅以小区产证宗地图以及竣工图

等凭证主张要求确认系争通道归原告

全体业主所有， 并要求被告移交该通

道管理权， 法院难以支持。

因系争通道及通道岗亭系由被告

B 物业受托进行物业管理， 故原告也

无权要求被告 B 物业公司向其移交

系争通道及通道岗亭的物业管理权。

法院判决， 驳回了广场小区业委

会的诉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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